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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115 年高級中等學校教學支援教師教學專業培訓與認證推動計畫 

培訓課程實施計畫 

壹、計畫依據 

一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5 年 4 月 7 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150021009 號函。 

二、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教學支援教師教學專業培訓與認證推動計畫。 

三、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甄審資格對照表。 

四、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第二十一條及有關規定。 

貳、計畫目的 

一、建構高級中等學校教學支援教師教學專業培訓之中央統一制度。 

二、提升教學支援教師在課程設計、教學實施、學習評量與班級經營等核心教學能力。 

三、回應產業專業與教育專業之差異，建立「專業能力 × 教學能力」雙軌認證機制。 

四、協助教育部建立兼具彈性與品質之教學支援教師培育支持體系。 

五、強化教學支援教師制度的社會信任與專業正當性。 

參、辦理單位 

一、主辦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。 

二、承辦單位：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。 

肆、報名資格 

一、學歷：具有學士學位以上學歷，其畢業之院、系、所獲學位學程符合「高級中等學

校專業及技術教師甄審資格對照表」之動力機械群、電機與電子群、化工群之一。 

二、經歷：具有「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甄審資格對照表」之動力機械群、電機

與電子群、化工群相關領域之全職工作經驗 2 年以上。 

伍、報名資訊 

一、報名方式： 

（一）限網路報名，報名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/f6RhR13GxFYS6SC77 。    

     （注意：報名時所填之地址，請填寫「通訊地址」，以利資料寄達。） 

（二）請將報名應檢附之相關資料電子檔，合併為 1 個 PDF 檔上傳至報名網址。請依

以下順序排列，俾進行報名資格審查。（注意：由於報名資料上傳後無法再修改，

請務必自行檢核資料無誤後，再上傳至報名網址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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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 

2. 學士學位以上之學歷證明 (中文或英文學位證書)。 

3.「 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甄審資格對照表」之動力機械群、電機與電子群、

或化工群相關領域之全職工作經驗證明。 

4. 其他相關證明（無則免附）： 

  中等學校教師證、修畢中等學校教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證明書、中等學校教師師資

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一覽表。（注意：文件頒發日期 不早於民國 105 年 5 月 1

日者，可申請抵免部分線上課程時數；至多可抵 10 小時）  

二、作業期程： 

梯次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第三梯次 第四梯次 

地點 北部場次 中部場次 南部場次 東部場次 

課程型式 線上及實體 線上及實體 線上及實體 線上及實體 

人數上限 35 名 35 名 35 名 35 名 

報名日期 即日起-5/07(四) 5/25(一)-6/01(一) 6/29(一)-7/06(一) 8/03(一)-8/10(一) 

錄取公告 5/14(四) 6/10(三) 7/13(一) 8/17(一) 

教材寄發 5/18(一) 6/16(二) 7/15(三) 8/19(三) 

線上視訊 

設備測試 
5/15(五) 6/26(五) 7/24(五) 8/28(五) 

課程日期 

（暫定） 

5/16(六)線上 

5/17(日)線上 

5/23(六)實體 

5/24(日)線上 

5/30(六)實體 

5/31(日)線上 

6/06(六)實體 

6/07(日)線上 

6/13(六)實體 

6/14(日)實體 

6/27(六)實體 

6/28(日)線上 6hr 

7/04(六)實體 

7/05(日)線上 6hr 

7/11(六)實體 

7/12(日)線上 

7/18(六)實體 

7/19(日) 線上 

7/25(六) 實體 

 

7/25(六)線上 

7/26(日)線上 

8/01(六)實體 

8/02(日)線上 

8/08(六)實體 

8/09(日)線上 

8/15(六)實體 

8/16(日)線上 

8/22(六)實體 

8/23(日)實體 

8/29(六)線上 

8/30(日)線上 

9/05(六)實體 

9/06(日)線上 

9/12(六)實體 

9/13(日)線上 

9/19(六)實體 

9/20(日)線上 

10/3(六)實體 

10/4(日)實體 

寄發 

結訓證明 
6/26(五) 8/07(五) 9/04(五) 10/16(五) 

備註 1：單日課程以 4 小時為原則。上午時段為線上課程；下午時段為實體課程。 

備註 2：完整參與 40 小時課程且經授課教師評分及格者，方可獲頒結訓證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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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上課形式與地點 

（一）線上課程：Google Meet 線上教室（注意：信件通知視訊網址） 

（二）實體課程： 

梯次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第三梯次 第四梯次 

地點 

北部場次 中部場次 南部場次 東部場次 

臺北市立大安高級 

工業職業學校 或 

臺北市立松山高級 

工農職業學校 

臺中市立臺中工業 

高級中等學校 

高雄市立高雄高級 

工業職業學校 

國立花蓮高級工業 

職業學校 

陸、培訓課程內容與時數 

一、培訓內容包含教育基礎課程、教學方法課程、教學評量與輔導課程、教學實踐與演

練課程四大模組，共計 19 門課程、40 小時。課程採線上與實體混合方式辦理。 

二、檢具教育專業課程修課證明（文件頒發日期，不早於民國 105 年 5 月 1 日者），得於

網路報名時申請抵免部分線上課程時數；至多可抵 10 小時。  

模組 模組名稱 課程名稱 型式 時數 備註 

模組一 教育基礎 

教育心理學（中等教育） 線上 2 可抵免 

教育社會學 線上 2 可抵免 

教育哲學 線上 2 可抵免 

學生發展與學習特性（高中職） 線上 2  

技職教育理念與發展趨勢 線上 2  

模組二 教學方法 

教學原理 線上 2 可抵免 

教學媒體與應用 線上 2 可抵免 

班級經營 線上 2 可抵免 

技職教育與生涯規劃 實體 2  

產學合作課程設計 實體 2  

實作課程安全與教學風險管理 實體 2  

跨域與產學連結教學設計 實體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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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組 模組名稱 課程名稱 型式 時數 備註 

模組三 
教學評量 

與輔導 

實習與產學合作整合設計 線上 2  

技職課程實作與表現評量 實體 2  

技職教育專題製作與技能競賽 實體 2  

學習落差、補救與轉介機制 線上 2  

模組四 
教學實踐 

與演練 

教學設計與實作導向教案撰寫 實體 2  

教學回饋分析與改進策略 實體 2  

教學演練與同儕觀課 實體 4  

共計 19 門課 40 小時  

柒、預期效益 

(一) 建立教學支援教師進入教學現場前之專業門檻與條件。 

(二) 提升高中職專業及技術課程之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。 

(三) 降低學校自行認定與培訓品質不一之風險。 

(四) 作為教育部未來修訂教學支援教師制度與相關法規之政策實證基礎。 

捌、其他注意事項 

一、培訓課程報名時請審慎選擇是否申請抵免課程及其課程名稱，報名後無法變更。 

二、報名培訓課程通過資格審查者，於課程開始前一至二週，承辦單位將以 e-mail 寄發

課前通知，敬請務必收取 e-mail。課前通知包含課程表、視訊連結、課程規範與注意

事項、課前準備、學員編號。 

三、本培訓課程採取線上 Google Meet 與實體課程混合方式辦理，請務必準備良好的網

路環境、視訊設備（電腦／筆電，及耳機麥克風）上課。具備基本電腦資訊使用能

力為佳，不建議使用手機上課。 

四、參與培訓課程期間，線上課程必須開鏡頭；實體課程於課前須簽到、課後須簽退。

凡未在時間內上線（線上）、簽到／簽退（實體）或請假缺席者，該課程一律視為缺

課。有任一門課程缺課者，即無法取得結訓證明。 

五、參與培訓課程期間請假，應由學員本人事先親自辦理請假手續（填寫假單及提供憑

證）。若因突發疾病或重大事故無法事先請假，應先透過電話或通訊軟體告知主辦單

位，並於課後三天內補辦請假。凡課程缺席或經授課教師評分不及格，須於下一梯

次完成補課或重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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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取得培訓課程結訓證明之學員，應於結訓證明核發日起 2 年內，報名高級中等學校

教學支援教師教學專業培訓認證作業。認證考試通過者，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

署核發「高級中等學校教學支援教師認證合格證書」。 

七、認證考試之期程及相關規定，請另前往本計畫網站（掃描右方 Qrcode） 

    參考「高級中等學校教學支援教師教學專業培訓與認證推動計畫-認證

實施計畫」。 

八、培訓課程如遇自然災害或不可抗力之因素，依照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「停班停

課」相關規定辦理，後續另行於本計畫網站、LINE 官方帳號公告補課日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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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報名資料 PDF 檔範例 

 
 報名資料說明: 

1.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 
2. 學士學位以上之學歷證明 (中文或英文學位證書)。 
3.「 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甄審資格對照表」動力機械群、電機與電子群、

或化工群相關領域之全職工作經驗證明。 
4. 其他相關證明（無則免附）： 

中等學校教師證、修畢中等學校教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證明書、中等學校教師師資

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一覽表。 

（注意：文件頒發日期，不早於民國 105 年 5 月 1 日者，可抵免部分線上課程時

數；至多 10 小時）  
 

一、 國民身分證(正反面)影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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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學士學位以上之學歷證明(中文或英文學位證書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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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「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甄審資格對照表」動力機械群、電機與電子群、

或化工群相關領域之全職工作經驗證明。 

例：服務證明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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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其他相關證明。 

例：中等學校教師證。（另需檢附教育專業課程之修課證明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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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其他相關證明。 

例：修畢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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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其他相關證明。 

例：教育專業課程之修課證明。 

（注意：文件頒發日期，不早於民國 105 年 5 月 1 日者，得申請抵免時數)  

 

 

 

 


